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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31 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科威特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安全理事会 2019 年 6 月份主席的身份，定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星期三在议程项目“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下举行关于“冲突

预防和调解”问题的通报会。 

 为帮助引导通报会，科威特国编写了所附概念说明(见附件)。请将本信及其

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曼苏尔·奥泰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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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31 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定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冲突预防和调解”主题通

报会的概念说明 

  导言 

1. 自 1945 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安全理事会经常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和危机发生后予以处理；本质上更多采取被动办法，而非预防办法。在大多数情

况下，当安全理事会采取被动办法时，危机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已经升级，因

此安理会更关注如何管理和控制这些危机和冲突。在其他时候(虽然这种情况较

少)，安理会能够在争端演变为全面危机或冲突之前就予以处理，以免其影响区域

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安全理事会在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过程中，

仍有很大潜力通过利用所掌握的工具和手段以及采取创新的外交办法，加强在冲

突预防和调解方面的作用。 

2. 科威特国作为安全理事会 2019 年 6 月份主席，定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项目下举行一次关于“冲突预防和调解”问题的通报会。  

  会议的目标和重点 

3. 随着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并呈现出内部、区域和跨国维度，和平解决危机和冲

突所需的机制和工具也日趋复杂。冲突的预防和调解涉及解决冲突根源所需的一

系列支柱，特别是以下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统筹兼顾这些支柱，可

能是在早期阶段解决争端并避免其演变为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关

键所在。 

4. 多年来，对加强联合国冲突预防和调解机制及工具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安

全理事会经常就这一议题召开会议，秘书长本人自上任以来一直将“加强外交以

促进和平”作为优先事项，并在这方面采取了多项举措，包括设立调解问题高级

别咨询委员会。  

5. 本次会议将提供一个平台，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联合国系统所掌握的工具，

包括安全理事会，以便更有效和高效地采取多边办法预防和调解冲突，从而应对

可能威胁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机。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处在不稳定

和潜在冲突的边缘之际，安全理事会有必要重新对预防和调解冲突作出承诺。在

这方面，安理会成员不妨在与会议主题有关的发言中重点讨论以下问题： 

  (a) 《联合国宪章》： 

  ㈠ 《宪章》以有力措辞表述了集体多边办法中的“预防”概念，特别

是第一章第一条，其中概述联合国的宗旨是： 

“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

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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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

争端或情势”； 

  ㈡ 《宪章》第六章强调通过“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

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

实现“争端之和平解决”，并授权安全理事会促请各方通过上述手段解

决争端； 

  ㈢ 此外，第三十四条赋予安全理事会明确的预防性作用，其中指出“安

全理事会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磨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

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

持”； 

  ㈣ 探讨根据《宪章》第八章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冲突预防和调解

方面作用的可能性；  

  (b) 秘书长的作用： 

  ㈠ 《宪章》第十五章第九十九条指出，“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

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㈡ 讨论安理会如何能够最好地支持秘书长的“斡旋”，包括他对争端

各方的调解和协助，特别是通过他的特使和特别代表所开展的这类努力； 

  (c) 安全理事会支持冲突预防和调解的举措：  

  ㈠ 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在冲突预防和调解的背景下有效利用安全理

事会的外地特派团； 

  ㈡ 恢复安全理事会过去的做法，包括派遣一个由安理会成员国常驻代

表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前往处于危机或冲突边缘的国家，或与争端各方进

行调解。小型代表团模式以及面对面的外交和调解可能比大型代表团更

有成效； 

  ㈢ 在安理会工作框架内审视其他更具创新性的办法，以加强冲突预防

和调解努力，甚至可考虑设立一个独立的安理会冲突预防和调解问题非

正式工作组； 

  ㈣ 更好地利用安理会现有的不同会议形式，促进安理会成员和秘书处

之间就实地事态发展交换信息，使安理会成员在决策过程中更加知情； 

  ㈤ 通过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增强它们在以下方面的潜力：协助各

国从冲突向和平过渡，确保这些国家不会再次陷入冲突，并支持地方调

解努力； 

  ㈥ 对破坏者实行更有效的制裁，以阻止其他潜在破坏者干扰和平进程

或威胁一国的稳定或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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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 区域办事处的作用及其开展冲突预防和调解工作的成效，以及是否

应在世界其他区域复制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联合国中

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中亚预防外交中心)和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

(中部非洲区域办)； 

 (d) 讨论安理会的团结问题，以使安理会更有效地预防冲突和危机，还可讨

论重新致力于对话与和平解决争端的迫切需要，以及采取集体多边办法处理国际

和平与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此外，安理会成员不妨考虑讨论：管理和遏制冲突的

货币和人力成本高昂，而从一开始就投资于预防的成本较低。 

  会议形式 

 会议将采取通报会的形式，由秘书长和长者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鼓励

安理会成员在会议期间与长者会进行互动交流，并向他们提出问题。 

 

 


